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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8 月 10 日，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

二十次董事会以六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芜

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杏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并为

之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

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杏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为

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芜湖光电”）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杏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

29,316万元并为该笔贷款中的 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装备”）向合肥科

技农村商业银行杏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 15,700万元并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决定将为芜湖装备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402005872311656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街道纬二次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兆廷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光电显示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设与运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设计及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芜湖光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名称：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40200587231085J 

住所：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 A楼 302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兆廷 

注册资本：9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设备类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件

产品的生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械）零部件

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

设备（以上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的安装；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涉及资质

许可的凭许可经营）。 

与公司关系：芜湖装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95%。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166,044.09万元，净资产 545,399.03

万元，营业收入 65,725.52万元，净利润 5,027.18万元，资产负债率 53.23%（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1,200,662.51万元，净资产 546,661.25

万元，营业收入 40,441.43万元，净利润 1,262.2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4.47%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838,287.94万元，净资产 198,644.60

万元，营业收入 332,462.05万元，净利润 109,114.47万元，资产负债率 76.30%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894,473.39万元，净资产 282,689.93

万元，营业收入 283,016.85万元，净利润 75,548.60万元，资产负债率 68.40%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1、芜湖光电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杏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 29,316万元中

的 15,000万元； 

2、芜湖装备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杏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 15,700万； 

担保期限：12个月； 

担保合同编号： 

1、芜湖光电合同编号 

上市公司保证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0003451220170056； 

保证合同号 B0003451220170056； 

2、芜湖装备合同编号 

上市公司保证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0003451220170057； 

保证合同 B0003451220170057。 

四、董事会意见 

芜湖光电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募投项目“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

实施主体，肩负着公司玻璃基板产品的生产、销售重任；芜湖装备是公司主营业

务装备及技术服务的主要承载主体之一。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生产及发展，增强其

综合实力，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芜湖光

电、控股子公司芜湖装备的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385,316.00万元

（含本次担保 30,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2%；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385,316.00万元（含本次担保 30,7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2%。截至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1 日 




